附件4

验收销号公示表
	整改实施
主体
	德宏州人民政府
	公示日期
	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25日

	整改任务

概述
	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（序号40—3）指出：天然林毁坏问题突出。森林法规定，实行天然林全面保护制度，严格限制天然林采伐。2021年以来，全省森林处罚案件34005件，涉及林地8932公顷，其中天然林4516公顷。督察发现，仅临沧市临翔区蚂蚁堆乡就有5处共215亩天然林被盗伐。《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》明确，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。2020年12月，蚂蚁堆乡126亩天然林按人工林违规申报，临翔区林业和草原局把关不严，违规发放采伐许可证，导致159亩天然林被毁。2023年2月，省市两级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把关不严，予以同意将上述地块调出天然林范围。一些地方在天然林下种植咖啡、茶叶过程中，为了提高产量，采取围剥树皮等隐蔽性手段，造成林木死亡。抽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普文镇发现，15.9亩天然林被蚕食，63棵树根部树皮被围剥。

整改目标：以“林长制”为抓手，层层压实森林资源保护责任，建立健全主动发现问题、及时解决问题的常态长效机制。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，建立天然林数据库，科学划定天然林管护责任区，对天然林资源实施有效管护。

	整改情况
	州级《整改方案》措施一：结合林草卫片执法下发的疑似变化图斑，常态化开展违法违规用林整治专项行动，严厉打击毁坏天然林等违法行为。

整改情况：印发《常态化开展违法违规用林用草整治专项行动方案》，强化违法整治，结合林草卫片执法，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，减少破坏森林资源问题发生。组织开展2024年林草执法疑似变化图斑核查工作，核查图斑3862个，核实率100%，核实面积3981.7698公顷，发现疑似违法图斑136个，涉及案件130件，印发《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快推进2024年森林督查和林草执法图斑案件查处整改工作的通知》，完成2024年违法图斑查处整改工作，查处整改到位率达100%，共查处涉及破坏天然林案件43件，其中：芒市25件、梁河县1件、盈江县6件、陇川县11件。 

完成情况：已完成整改。

（二）州级《整改方案》措施二：。2025年9月底前在天然林调查核实工作基础上，结合林草湿荒资源普查工作，对起源等属性因子进行调整，进一步摸清天然林资源底数，夯实森林资源管理基础，提高森林资源精准管理水平。

整改情况：一是2024年7月9日启动德宏州林草湿荒普查工作，将天然林调查核实成果融入到林草湿荒普查数据库中，对天然林起源进行甄别核实和修正，同步推进外业调查核实与内业矢量数据库更新，形成普查成果提交省级和国家级审核。2025年9月16日，由自然资源部、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启用2024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和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成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5〕2159号），按照通知要求，省州正式启用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和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成果。2021年林草湿生态综合监测成果显示，德宏州天然林面积774.64万亩。2024年林草湿荒普查成果显示，德宏州天然林面积651.85万亩，累计核实变更起源错误的天然林面积122.79万亩。二是进一步摸清了天然林底数，建立森林资源统一管护体系，合理选聘护林员，划分管护责任区，更好织密织牢森林资源管护网格，强化天然林保护管理。

完成情况：已完成整改。

	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
	芒市、瑞丽市、陇川县、盈江县、梁河县分别于2025年9月19日、2025年11月13日、2025年10月23日、2025年10月22日、2025年10月28日组织开展县市自查自验，并通过验收；2025年11月20日，州林草局联合州公安局、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州生态环境局召开州级验收视频会议，听取各县市人民政府整改情况汇报，查阅了有关佐证材料。验收组认为，已达到整改任务有效解决、目标充分实现、措施落实到位、长效机制健全、台账资料完善的要求。

	反馈意见

联系方式
	联系人及电话：龚舒静  0692-3990318
电子邮箱：dhlcsdk@163.com


备注：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，可通过公示电话、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。


